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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

关规定以及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国联民

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所做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

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不承担任何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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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及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地方国有企业 

注册地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瑞和小区综合 1号楼 

注册资本（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 121,854.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勇 

公司成立时间 2009年 6月 8 日 

实际控制人 新乡市财政局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

理；工程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土地整治服务；土地使用权租

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

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树木种植

经营；农业机械租赁；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4平原 01 

债券代码 255060.SH 

起息日 2024-07-24 

到期日 2027-07-24 

债券余额（亿元） 3.00 

债券票面利率（%） 2.40%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增信措施（如有） 无 

 

债券名称 
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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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24平原 02 

债券代码 255770.SH 

起息日 2024-09-12 

到期日 2027-09-12 

债券余额（亿元） 3.00 

债券票面利率（%） 2.65%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增信措施（如有） 无 

 

二、本次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作为“24 平原 01、24 平原 02”的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现就本次债券重大

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要子公司减资情况 

1、减资主体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凤瑞物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MA46TLJP0R 

原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瑞和小区综合 1 号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零

配件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化肥销售；食

用农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初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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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

及其他相关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食品进出口；粮食收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减资原因 

通过减少河南凤瑞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瑞物产”）注册

资本，有助于股东方优化凤瑞物产资本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

升经营效益。 

3、决策程序 

本次减资事项已经河南凤瑞物产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董事会决议决议通过，已经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 

4、实施方案 

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到 20000 万元人民币，减资

后，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股

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调整为：股东新乡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102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 51%（均已实缴）；股东深圳

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出资 98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

资本 49%（均已实缴）。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减资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 

不涉及。 

（三）影响分析 

本次减资事项不会对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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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作为“24 平原 01、24 平原 02”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为充分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

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特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公司债券本息偿付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及

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债券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

立判断。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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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平原

示范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要子公司减资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6年   月   日 


